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撒但的結局,白色大寶座審判

(經文:啓示錄20:7-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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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示錄概覽2



啓示錄20:7-15內容結構3

撒但被釋放领列國叛亂 (20:7-8)撒但被釋放领列國叛亂 (20:7-8)

叛軍和撒但的結局 (20:9-10)叛軍和撒但的結局 (20:9-10)

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(20:11-13)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(20:11-13)

火湖與第二次的死 (20:14-15)火湖與第二次的死 (20:14-15)



4 撒但被釋放领列國叛亂

7那一千年完了、撒但 必從監牢裡被釋放、8出來要迷惑
地上四方的列國、就是歌革和瑪各、叫他們聚集爭戰。
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。9a他們上來遍滿了全地、圍住聖
徒的營、與蒙愛的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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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為什麼千禧年後仍有这么多人跟隨撒但叛變？

即使在基督親自統治的千禧年,仍有許多出生於此期間的人內心並未
真正悔改或重生。

解釋：
• 千禧年中的統治雖公義,但仍是外在約束,並不能徹底改變人心。
• 撒但短暫被釋放是神對人心的最終試煉,揭示人罪性的真相。
• 許多人選擇背叛,說明人類的墮落本性在沒有神的恩典重生下,依
然會選擇悖逆。

經文支持：
• 耶利米書17:9 「人心比萬物都詭詐，壞到極處，誰能識透呢？」
• 羅馬書3:10-12「沒有義人，連一個也沒有 … …」



6 叛軍和撒但的結局

9b就有火從天降下,燒滅了他們。10那迷惑他們的魔鬼,被扔
在硫磺的火湖裡,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。他們必晝夜
受痛苦,直到永永遠遠。

猶1:7 又如所多瑪,蛾摩拉,和周圍城邑的人,也照他們一味
的行淫,隨從逆性的情慾,就受永火的刑罰,作為鑑戒。

沒有真正開戰,神降火
審判滅了他們,類似所
多瑪與蛾摩拉的審判。

火湖 = 永遠的刑罰與痛苦。
这是撒但與敵基督,假先知的
最终結局。



7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

11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、與坐在上面的。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、
再無可見之處了。12我又看見死了的人、無論大小、都站在寶座前．案
卷展開了。並且另有一卷展開、就是生命冊。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
所記載的、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。13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．死亡和陰
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。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。

❑ 白色大寶座：象徵神至高,公義與純潔的審判。

❑ 天地逃避：神的威嚴使天地一切舊有瓦解。

❑ 海,死亡,陰間交出死人：全人類無一例外復活受審。

▪ 「大小」：無論地位人人都需面對神。

▪ 「案卷展開」：人一生的記錄, 根據個人行為受審。

▪ 「生命冊」：唯有其中名字記錄者得永生。

屬靈應用: 神既公義也慈愛,審判根據行為,但得救唯靠基督。



8 白色大寶座審判是審誰？

❑ 審判對象：

• 未得救之人(名字未記在生命冊中者,啟20:15)

• 包括所有時代未信者：從創世至末日的所有未信之人。

• 按他們行為的記錄審判(啟20:12-13)。

❑ 信徒不會在白色大寶座前被審定罪,他們的罪在十字架
上已經赦免(羅 8:1),他們將在基督的審判台前接受賞
賜(林後5:10)。



9 基督台前的審判(Bema Seat)

基督台前的審判不是關於是否得救,而是關於得救後如何為主而活

•羅14:10,12 我們都要站在神的審判臺前… 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。

•林後5:10 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… 照著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惡受報。

Bema是希臘文，指比賽後頒獎的平台或審判台。描述信
徒将来要在基督台前接受審判。

•羅8:1 如今，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。

•提後4:8 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。

•太25:23 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，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。

不是定罪審判，而是信徒行為的審查，目的是評估忠心
與服事，並給予獎賞。



10 最後的審判 The Last Judgment by Michelangelo

❑ 基督審判者：居中掌權，象徵末日審
判的權柄（啟示錄 20:11）。

❑ 死人復活：左下描繪復活場景（啟示
錄 20:12–13）。

❑ 義人與惡人分別：右側為下地獄的惡
人，左側為升天的義人。

❑ 天使與聖徒：四周有吹號的天使與殉
道的聖徒（啟示錄 8–9）。

❑ 審判主題：融合馬太福音 25:31–46 
與啟示錄 20:11–15，強調審判與永
恆命運。

Artist: Michaelangelo. Year: 1536-1541. Type: Fresco.
Location: Sistine Chapel, Vatican City.  



11 火湖與第二次的死

14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．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
15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、他就被扔在火湖裡。

火湖火湖

火湖 =「第二次的死」= 
與神永遠隔絕

火湖 =「第二次的死」= 
與神永遠隔絕

永恆的靈性死亡，這是拒
絕上帝的最終後果

永恆的靈性死亡，這是拒
絕上帝的最終後果

生命冊生命冊

永恆救恩的唯一標準就是
名字「記在生命冊上」
永恆救恩的唯一標準就是
名字「記在生命冊上」

不記名者,那些拒絕救恩的
人,將面對後果進入永刑
不記名者,那些拒絕救恩的
人,將面對後果進入永刑



12 末後審判的公義與恩典

來9:27 
按著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
有審判。

啟21:8

惟有膽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殺
人的、淫亂的、行邪術的、拜偶像
的、和一切說謊話的、他們的分就
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。這是第二次
的死。

啟3:5

凡得勝的、必這樣穿白衣．我也必
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．且要在
我父面前、和我父眾使者面前、認
他的名。

死亡不是結束,而是永恆
的入口: 有永生或永死

兩種結局

神按公義審判萬民,也按
恩典拯救凡信祂之人



13 關鍵信息總結

撒但的最終敗亡：神對邪惡势力的完全勝利

終極的審判來臨：沒有人能逃避神的審判

生命冊的重要性：唯名字記在其中的得永生

第二次死的可怕：未記名者被扔入火湖永刑

公義與恩典並存：照案卷審判,凭生命冊得救



討論與分享14

1.為什麼神在千禧年之後又釋放撒但？這對我們認識神的公義與
人的自由意志有何啟示？

2.啟20:10 撒但被扔在硫磺火湖中，受永遠的刑罰，與之前的
「被捆綁」有何不同？這對我們理解永恆審判有何啟示？

3.「案卷」和「生命冊」分別代表什麼？它們如何顯出神的公義
與憐憫？

4.啟20:12 提到按他們所行的受審判，這與「因信稱義」是否有
衝突？信心與行為之間的關係該如何理解？

5.啟20:14-15 提到「第二次的死」與「火湖」，代表什麼？這
對我們今生的信仰與傳福音使命有何提醒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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